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

2022年重大科技创新专项实施流程

	阶段
	实施内容
	时间

	阶段一
	征集备选项目：面向新区高校院所、高成长性高新技术企业公开征集海洋科技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经济等领域重大项目。
	2月中旬发布征集通知，3月中旬完成征集。

	阶段二
	指南发布与受理：根据备选项目征集情况，面向重点细分领域发布项目申报指南并受理申报。
	4月

	阶段三
	形式审查：项目申报截止后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等进行形式审查。
	5月

	阶段四
	组织评审：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，委托第三方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组织技术专家、财务专家、投资咨询专家对项目的技术指标、经济指标等进行评审论证和现场考察。
	6月

	阶段五
	会议审议：拟立项项目提交工委科技创新委员会常务会议审议。
	7月

	阶段六
	拟立项项目公示：对通过审议的项目按照规定在政务网上公示5个以上工作日。
	8月上旬

	阶段七
	下达立项计划：对公示无异议或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项目，下达正式立项计划，项目承担单位在接到立项通知之日起30日内，签订项目任务书。
	8月下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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